
國立興大附農 114 學年度寒假返校打掃班級配置表 115.01.15 版 

寒假期間返校打掃注意事項 請各班同學務必詳細閱讀： 

一、返校打掃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整潔、秩序生活榮譽競賽全校 57 班各安排返校打掃一次，

整潔總成績高於 89.78 分班級可抵免一次，秩序成績高於 91.013 分班級可抵免一次返校。 

二、各班務必遵守衛生組安排日期實施返校打掃，如有特殊狀況請自行擇期另申請補打掃。 

三、避免更改日期補打掃人數過多，限制每日補掃人數為 20 名(依 8:50 起排隊先後順序簽到)。 

四、各班依照安排日期到校打掃，9:00 準時在健康中心前廣場集合，由班長或副班長點名，並

於點名後，開始依照組長安排的區域實施打掃。打掃時間為 9:00 至 11:30，打掃完畢的班

級由組長實施檢查，12:00 經檢查合格後點名放學。若該日遲到超過 10 分鐘（含 10 分

鐘），則該日返校打掃不予承認，請該同學於日後進行補打掃。 

五、返校打掃必須穿著體育服，不可穿著其他樣式衣服或褲子，如服裝儀容不合格者，該次返

校將不予承認，請該同學於日後再進行補打掃。 

六、如無法於寒假期間內補齊打掃時間者，將依學生獎懲規定處理，所以請同學務必按照上述

時間返校打掃。若須變更返校打掃日期須持家長證明書【可至學校網站表單下載】於補打

掃日當日繳交至點名組長處登記。 

七、如遇政府公告重大災害以致停班停課，當日請勿返校。 

八、學務處衛生組 電話分機 04-22810010#304 

日期 1/26(一) 01/27(二) 01/28(三) 01/29(四) 01/30(五) 

時間 
9:00 準時於健康中心前廣場點名 分配掃區 遲到 10 分鐘即視同未到 

11:30 檢查環境後 12:00 點名解散 未落實掃區清掃則延後解散時間 

整潔 
寒假第一天 

園藝 1乙 土木 2甲 
清潔隊休息 

餐管 3乙 餐管 2甲 普通 2甲 

秩序 烘焙 2甲 普通 1甲 餐管 3乙 餐管 2甲 

點名  許弘組長點名  許弘組長點名 許弘組長點名 

日期 02/02(一) 02/03(二) 02/04(三) 02/05(四) 02/06(五) 

時間 
9:00 準時於健康中心前廣場點名 分配掃區 遲到 10 分鐘即視同未到 

11:30 檢查環境後 12:00 點名解散 未落實掃區清掃則延後解散時間 

整潔 餐管 1甲 普通 1甲 補考日 

暫停團體返校打掃 

 

可申請個別補掃 

清潔隊休息 

餐技 3甲 畜保 3甲 土木 1甲 餐管 2乙 

秩序 普通 2甲 土木 1甲 農經 3甲 餐技 3甲 畜保 3甲 

點名 秋淞組長點名 再陽組長點名 再陽組長點名 

日期 02/09(一) 02/10(二) 02/11(三) 02/12(四) 02/13(五) 

時間 
9:00 準時於健康中心前廣場點名 分配掃區 遲到 10 分鐘即視同未到 

11:30 檢查環境後 12:00 點名解散 未落實掃區清掃則延後解散時間 

整潔 觀務 3甲 農經 1甲 

清潔隊休息 

園藝 1甲 機電 3甲 園藝 3乙 餐技 1甲 

秩序 機電 2甲 餐技 2甲 土木 2甲 觀務 3甲 烘焙 3甲 園藝 3乙 農經 2甲 園技 3甲 

點名 子豪組長點名 子豪組長點名  子豪組長點名 秋淞組長點名 

上述日期無法按時返校打掃的同學，請於寒假期間（1/27~2/13 所列日期）申請返校補掃 

須持家長證明書【可至學校網站表單下載】至學務處報到 


